《江门市蓬江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

暂行办法》起草说明
根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77号）有关规定，现将《江门市蓬江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背景与必要性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自2017年进入我区以来，得到迅速发展。截至2023年12月，我区共有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3家，分别为美团单车、青桔单车、哈啰单车，全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在运营车辆数约6千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在更好地满足公众出行需求、有效解决城市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构建绿色出行体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引发了车辆无序投放、城市公共空间被肆意占用等诸多问题。规范管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让其更好地服务于市民出行，营造良好社会出行环境，是目前较为迫切的问题。

2022年，我市出台了《关于修改<关于规范江门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江交局〔2022〕72号），其有效期至2027年12月29日，主要从行业宏观层面提出了总体管理要求，但缺乏可操作性管理细则。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区互联网自行车行业管理政策，形成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我局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了《江门市蓬江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下称《管理暂行办法》）编制工作。

二、制定目的
制定《江门市蓬江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一方面有利于督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加强运营管理，提高运营服务水平，解决车辆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保障城市公共安全与市容环境，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城市居民、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以及其他相关方的合法利益。
三、政策依据

（一）《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
（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01号）；
（三）交通运输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质检总局 国家旅游局《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17〕109号）；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统计局《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发改高技〔2017〕1245号）；

（五）《江门市城市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9月27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江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门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

（六）《关于修改<关于规范江门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江交局〔2022〕72号）。

四、主要内容说明
（一）明确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总则
1.根据交通运输部等十部委《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并结合我区实际，明确本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遵循“规范有序、企业主责、属地为主、多方共治”的原则，统筹推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与公共交通融合发展，构建便捷、开放、低碳的绿色出行体系。

2.明确各相关区直部门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经营管理的职责分工和各镇（街）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去加强对辖区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明确设施规划建设

各相关区直部门和各镇（街）应当协同做好辖区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区的规划、设置工作，建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并接入我区城市管理“一张图”综合平台。
（三）明确行业准入方式与运营配额
1.明确行业准入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每2年通过公开、公平竞争方式确定全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经营者及其运营配额，运营配额应当无偿投放，并与获得本区运营配额的经营者签订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经营服务协议，明确配额数量、经营管理要求、履约考核标准、违约责任等内容。
2.明确运营企业申请车辆运营配额的条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市场主体的情况、与之相适应的办公室场所、人员和车辆的配备等相关内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营者在实际投放车辆前，应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交详细的车辆投放方案等。
3.明确投放的车辆要求。为了给市民有一个良好的骑行环境。《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运营企业投放的车辆应当符合《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T19994-2005）等国家现行技术和安全标准要求。

4.明确车辆运营配额的有效期及清退要求。原有经营者未取得本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配额的，应在30日内完成退出车辆的清理工作。

5.明确车辆运营配额实施动态增减及有效期内置换车辆要求。

6.明确运营企业主体变更后的处理要求。

（四）明确经营者的经营服务规范要求
《管理暂行办法》主要从车辆投放管理、运维管理、停放管理、数据管理、用户注册等方面对经营者的服务提出了相关要求。
1.投放管理方面。为了落实总量控制要求，《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应按照要求在规定的运营区域内投放车辆，且规模不得超过其在蓬江区取得的运营配额。更新车辆前要回收相应数量的旧车。

2.运维管理方面。为了保障城市市容环境整洁有序，进一步提高市民骑行的安全性与舒适性，《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应配备与车辆实际投放规模相匹配的管理人员和维保场地，定期对已投放车辆进行检查、保养、维修和清洁，及时清理故障、破损车辆，保证投放车辆符合安全运营与整洁要求。
3.停放管理方面。乱停乱放问题是我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存在的突出问题，为了进一步规范车辆停放秩序，《管理暂行办法》结合我区管理实际，按照正面/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应当整齐有序、车头朝向一致，不得占用机动车道、人行天桥、人行隧道、水库、河道、消防通道、无障碍设施等禁止停放区域。在限制停放区域内，应当停放在自行车停放区、自行车停车场等规定地点。在其他区域内，有自行车停放区、自行车停车场等规定地点的，应当停放在规定地点；无自行车停放区、自行车停车场等规定地点的，不得妨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等停放要求。
4.数据管理方面。数据管理是政府部门实现有效监管的基础，为切实落实行业监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取得运营配额后投放车辆的，或经营期内因车辆维修、车辆置换等原因导致车辆编码发生变动的，应当在投放车辆前，按照一车一码的要求，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局报送车辆编码信息。同时，经营者也应当将车辆实时坐标信息、订单信息、用户注册信息、运维人员及场地等涉及公共利益管理需要的信息报送至相关政府部门，且应保证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以及完整性。
5.用户注册管理方面。为避免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对使用人进行实名制注册登记，不得向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注册、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

6.明确购买保险和鼓励企业免收押金的要求。

7.运营企业应当遵守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8.运营企业应当建立投诉处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9.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使用人应当遵守的有关规定。

（五）明确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监督管理的要求
1.明确相关区直部门和各镇（街）应当按照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要求报送辖区内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监管的相关情况。
2.明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定期对运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停放维护、数据接入、社会满意度等情况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经营者的运营配额挂钩。
3.明确运营企业处理违规投放的车辆的时限及相关要求。

4.鼓励经营者依法建立用户信用管理机制，加强政府与经营者、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用信息共享和安全保护，并对存在不按规定骑行、停放等不良行为的用户依法依规采取提高收费标准、收取调度费、限制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等措施。

5.运营企业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向社会公开投诉、举报处理电话，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及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及时处理投诉、举报。

（六）明确考核结果运用与退出机制

1.《管理暂行办法》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应当作为运营企业准入、退出和车辆运营配额动态调节的重要依据，并向社会公布。依据合同约定及考核办法，达到清退条件的，责令企业在规定时间内退出市场。

2.明确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无偿收回全部运营配额的情况。

3.运营企业暂停或终止运营时应当提前30日书面告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说明情况，并向社会公告并制定合理退出方案等要求。





